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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任倩影

本报讯 天变冷了，保暖内衣开始畅销，你的秋裤秋衣都质

量合格了吗？记者11月25日了解到，省消保委联合宁波市消

保委，对网上热卖的保暖衣等功能性服装进行了比较测试，发现

40批次样品中竟有18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达45%。

本次样品由宁波消保委工作人员以神秘买家身份，随机从

淘宝、京东、苏宁、拼多多、微店5个网络平台上购买。宁波海关

技术中心对这批功能性服装的纤维成分含量、保暖性、透气性、

免熨性、抗菌性、甲醛等，作了比较试验。

据悉，40批次功能性服装中，涉及保暖性服装14批、抗菌

性服装12批、免熨性服装5批、吸湿速干性服装9批。样品的价

格从每件35元到486元不等，均为各平台中同类商品销量较

高、平台推荐靠前的产品。

本次测试样品中，有18批次测试结果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或

者产品明示标准，主要为纤维含量、吸湿性、速干性、抗菌性能、

洗涤后起皱级差（级）。其中，涉及保暖性服装3批次，抗菌性服

装5批次，免熨性服装1批次，吸湿速干性服装9批次。

不合格产品包括山东青谷服饰有限公司生产的“双面德绒

自发热无痕儿童内衣套装男女宝宝磨毛保暖秋衣秋裤家居服”，

洁森棉服饰生产的“婴儿保暖内衣套装纯棉分体初生宝宝夹棉

衣服打底睡衣新生儿秋冬装”等。

相关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号称保暖内衣的商品很多，所宣

称的材质也是五花八门，譬如纯棉、莫代尔、伊克斯、天丝、竹炭

等。其实保暖内衣的保温效果主要在于它的结构，而并非其材

质。真正的保暖内衣是有夹层的或者是内拉绒的，它的原理和

羽绒服一样——空气越多，存热能力越强。也就是说，选购保暖

内衣时，建议选择内拉绒或者有夹层的产品，同时考虑到吸湿、

排汗以及防静电性能，最好选择里层是天然纤维或者含有天然

纤维的产品。

本报记者 王小云 通讯员 俞冲

想要承包路灯安装工程，却苦于没有资金，长兴

男子钱某想到一招——盗窃电缆。

电缆线内有铜线，价格昂贵，转手一卖就能净赚

不少钱。但是，钱倒是赚了，同时也等来了刑罚。法

官表示，钱某犯的可不是盗窃罪那么简单。

案情回顾：
2019年10月的一个晚上，钱某驾车在公路上行

驶，发现两边的路灯没有像往常一样亮起来。曾做

过城市亮化工程的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盗窃电缆后转卖！

随即，他下车打开路灯井盖，用工具剪走了一段

20多米的电缆。他连续剪了附近几个路灯的电缆，

并偷偷将电缆放在后备厢，几天后转卖给了废品收

购人员，获利数千元。

尝到甜头后，钱某屡试不爽，2019年 10月到

2020年1月，他在长兴多个乡镇连续作案6次，涉案

金额3万余元。

近日，法院审理认为，钱某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

坏电力设备罪，依法应当以破坏电力设备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最终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3年10个月，并责令其对路灯电缆线权属单位作

出相应赔偿。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盗窃

电力设备，危害公共安全的，但不构成盗窃罪的，以

破坏电力设备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坏

电力设备罪的，依照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钱某偷盗的电缆涉案价值3万余

元，按照浙高法【2013】105 号文件规定，涉案金额达

到“数额较大”。根据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

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

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而刑法第118条规定：破坏电力、燃气或者其他

易燃易爆炸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案中，被告人钱某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坏电

力设备罪，应依照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据此，法院以破坏电力设备罪追究钱某的刑事责任。

网购“铃木王”
到手“王野”
法院：店家消费欺诈，
退一赔三！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徐松迪 胡慧

慈溪市民郑先生在淘宝下单

了一辆“铃木王”牌的摩托车，收

到的却是一辆国产品牌摩托车，

与店家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他诉

请法院维权。近日，郑先生拿到

了法院要求店家“3倍赔偿”的胜

诉判决。

今年3月，郑先生想买一辆

“铃木王”摩托车，随后在淘宝的

一家网店上发现一款标注为“全

新可上牌国四电喷豪华铃木王钻

豹125C耐用经典超省油燃油摩

托车”的商品。

由于该款摩托车售价低于市

场价，郑先生有所顾虑，便询问了

店家。店家答复称，自己是生产

厂商，所以比市场价便宜。郑先

生于是支付了4563.95元，等待商

家发货。

48小时后，对方仍没有发货，

同时告诉他要补200元运费。郑

先生无奈同意后，对方又询问，能

不能把“铃木王”品牌改成“轻骑”

品牌，郑先生坚定拒绝。

几经周折，郑先生终于从物

流提货点收到了店家发来的摩托

车。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心心念

念的“铃木王”变成了国产品牌

“王野”，随车发送的车辆使用说

明书、合格证等材料，也均无“铃

木王”字样，发票上的价税合计只

有 2266 元 ，与 自 己 支 付 的

4563.95元相比，“缩水”了一半。

认为自己上当受骗的郑先生

随后向淘宝提出“退一赔三”的诉

求，但店家认为，自己是按订单发

货，并不存在欺骗或过错。

双方协商未果，淘宝建议郑

先生向法院起诉，货款由淘宝平

台暂扣6个月。今年 5月，郑先

生向慈溪市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退货、店家返还运费并支付3倍

货款。

根据原、被告各自提供的涉

案车辆销售网页及订单截屏、商

品网页详情介绍等证据，法院发

现，该店家销售的车辆品牌实为

“王野”，但却在销售网页上的显

著位置出现“全新可上牌国四电

喷豪华铃木王钻豹125C耐用经

典超省油燃油摩托车”字样。

店家辩称，“铃木王”为俗称

的车辆型号，但却未能提供证据

证明，同时店家也无法证明“王

野”牌车辆与“铃木王”车辆有关

联，其可以用“铃木王”商标宣传

销售商品。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利用

网络销售平台销售车辆时，有意

诱导、放任原告陷入错误认知，让

消费者以为自己购买的车辆系

“铃木王”摩托车，系消费欺诈。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

营者提供商品时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金的金

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3倍。

最终，法院判定解除原、被告

之间的购物合同，同时，卖家需要

赔偿郑先生相当于购物款3倍的

损失，即13691.85元。

猛“揩油”

贷款利率7.6%，保险费、服

务费、担保费层层加码，企业最终

要承担22%以上的融资成本！八

成保费进入银行腰包，保险费率

是正常的数倍！近日，国务院办

公厅督查室、银保监会点名通报

部分银行保险机构、助贷机构违

规抬升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细节发人深思。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网红”秋衣质量如何？神秘买家悄悄做测试
40批次样品中18批次不合格
专家：保温效果主要取决于结构而非材质

他偷了电缆，判的却不是盗窃罪


